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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０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沟通的结果，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

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 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

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告的《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之“特别提示”中，对

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了特别说明，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

相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站）

鉴于本次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对拟注入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正在

进行中。待上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

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预案中披露。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关于财通基金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并参加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

“众禄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众禄基金将代

理本公司旗下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２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３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及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１７

）的销售业务。

二、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众禄基金的指定方式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

上述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以上基金，定投起点为

１００

元。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处于封闭期，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及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处于认

购期，以上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同样适用于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各项业务的具体

办理时间请以本公司相关公告的时间为准。 如有特殊情况，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众禄基金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经核查，现对年度

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１．

第四节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比例更正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２０

，

３４５

，

９３３．７８ ４７

，

１９２

，

２６０．０６ －５６．８９

营业成本

１８

，

９１５

，

７６９．９２ ３２

，

４３６

，

０６７．０９ －４１．６８

销售费用

２４６

，

１１１

，

５１３．９６ １５１

，

９２７

，

６７６．３７ ６１．９９

管理费用

１０

，

７６３

，

５６３．５８ ９

，

３０７

，

８０１．６７ １５．６４

财务费用

９２１

，

７１９．８９ －２９２

，

１９２．６８ ４１５．４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２

，

２０９

，

２０７．７２ １７３

，

６６４

，

２０２．６４ －１２．３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１

，

８６９

，

０９０．７０ －２

，

０４６

，

１５０．２５ －５

，

８５６．０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５１９

，

５８４．５８ －２

，

１１３

，

１３２．１６ ２６６．５６

营业总收入

４７５

，

３０５

，

４００．０２ ４８５

，

００６

，

４６５．５１ －２．００

２．

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的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更正如下：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４

，

７８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５５

，

７７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９６ １４９

，

６７０

，

６７２ ０

质押

１４９

，

６７０

，

０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１．５６ ７

，

０７８

，

５５０

无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５４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５ ５

，

２１７

，

８５６

无

蒋水良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２

，

２１３

，

８３３

无

马世叔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

，

９６０

，

０１３

无

丁言堃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

，

９０５

，

８７２

无

朱建福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１

，

８１６

，

１５０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７ １

，

６８７

，

３９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９

，

６７０

，

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７

，

０７８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

强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２１７

，

８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蒋水良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蒋仕波

２

，

２１３

，

８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马世叔

１

，

９６０

，

０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丁言堃

１

，

９０５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朱建福

１

，

８１６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８７

，

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天国先生

控制的企业

，

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

公司对因更正公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会

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４

份，收回

１４

份。 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

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同意本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酒仙桥支行申请的开发贷款（金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同意本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均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

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二）《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１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泛海东风公司”）负责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二期项目中

１＃

、

２＃

、

３＃

地块的开发建设。 为推进项目进度、加快项目开发，泛海东风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酒仙桥支行申请

１０

亿元人民币开发贷款，本公司须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项融资计

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

１

）贷款规模：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２

）贷款用途：上述款项将用于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第一宗地

Ｊ－２－６

地块（即

２＃－６

地块）的

房地产开发建设

（

３

）贷款期限：

３６

个月

（

４

）风险保障措施：以

Ｊ－２－６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泛海东风公司拟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本公司须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信托贷款事项涉及相关情况如下：

（

１

）融资主体：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

２

）融资规模：人民币

１５

亿元

（

３

）期限：

２

年

（

４

）交易结构：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将上述信托资金按约定用于购买泛海东风公司持有的特定资产

（系指泛海东风公司合法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风乡绿隔地区面积为

９３１３７．７８

平方米的第五宗地土

地及地上建筑物）收益权，信托资金指定用于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第五宗地（即

３＃

地块）的开发建

设。 泛海东风公司须在规定期限内回购上述特定资产收益权

（

５

）风险保障措施：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３＃

地块

９３１３７．７８

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由本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１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本公司为东风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仙桥支行申请的

开发贷款（金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４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本公司为东风公司拟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

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均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１０５

号

２

号楼

１０

层

１１０１－１１０３

法定代表人：张崇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９

，

８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商品房；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泛海东风公司

４３．７７％

股权

泛海东风公司是本公司合并报表单位， 该公司董事长、 绝大多数董事及经营班子成员由本公司委

派，该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

泛海东风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５３０

，

４５１．９ ５６０

，

３８２．６９

总负债

２２０

，

３３７．１３ １６１

，

８２４．５５

净资产

３１０

，

１１４．７７ ３９８

，

５５８．１４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４９５．３１ －４２２．１７

净利润

－３７９．１７ －３１６．６３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鉴

于泛海东风公司负责开发的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１＃

、

２＃

、

３＃

地块项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部分开工、 目前进

展较为顺利，且该项目为公司未来盈利重要支撑点，公司董事会认为对泛海东风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意本公司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作为泛海东风公司的一方股东，为支持泛海东风公司发展，推进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开发

进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本次泛海东风公司上述贷款事项，按比例提供除泛海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以外其它两方股东 （即本公司和北京国投顺诚投资有限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担保（两笔担保分别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

１５

亿元）均系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所属子公司泛海东风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泛海东风公司所负责开发建设的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项目二期项目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开发项目，是公司未来盈利的重要支撑点。目前已开工部分项目进展顺利，项目销售前景良好。我们

认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泛海东风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８

，

７７３．２９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５１．０８％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

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６．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２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有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出席，须另外

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８

：

４５

–

９

：

２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

四、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７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联系人：陆 洋、张欣然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按照以下指示表决（具体指示请以“

√

”表示）：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 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

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５

名

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

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酒仙桥支行申请的开发贷款（金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信托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所属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申请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现场召开公

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有关本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

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４

、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５

、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３９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０．４６％

。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会议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３．４０

条所载须放弃表决

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任何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须就本次会议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

表决。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 （代理人）

３２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股， 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１．２６％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 （代理人）

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３２

，

１２８

，

６２１

股， 占公司

Ｈ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６．８７％

。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中国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普通决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侯为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４４

，

７０３

，

８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２１２％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６６０

，

２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５３％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８５

，

０４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７９．７１６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建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２０９

，

１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７５４％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

，

４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７

，

６２２

，

７４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５８９％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谢伟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４４

，

６２３

，

９７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１５５％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

，

４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８５

，

０３７

，

５２７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７９．７１３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占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４４

，

６２３

，

９７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１５５％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

，

４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８５

，

０３７

，

５２７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７９．７１３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５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俊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４４

，

２８３

，

５７５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６．５９１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

，

４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８４

，

６９７

，

１２７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７９．５６６７％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６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联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４４

，

６３０

，

０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１５９％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

，

４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９％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８５

，

０４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７９．７１６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７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史立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５３６

，

２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８９％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７

，

９３７

，

５４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９４５％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８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殷一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５３６

，

２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８９％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７

，

９３７

，

５４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９４５％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９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何士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５３６

，

２９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８９％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７

，

９３７

，

５４３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１９４５％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获得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０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曲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９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３２

，

１２８

，

６２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已

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１．１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乃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６８２

，

３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９４％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８

，

０８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５７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已

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１．１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魏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６８２

，

３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９４％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８

，

０８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５７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已

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１．１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６８２

，

３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９４％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８

，

０８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５７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已

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１．１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石义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７

，

６８２

，

３２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０９４％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８

，

０８３

，

５８１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５７４％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已

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公开披露。 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从公司领取董事津贴，非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按照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由公司每年支付

税前

１０

万元人民币，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标准按照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

准，由公司每年支付税前

１３

万元人民币，董事津贴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其他非独

立董事按照公司的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领取薪酬，不领取非独立董事津贴）。

（二）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

议案》

２．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常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１

，

２９０

，

３７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５０１％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１

，

６９１

，

６２４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５．５０３８％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股东代表担任的

监事。

２．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许维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任期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８１

，

２９０

，

３７２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５０１％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２１

，

６９１

，

６２４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５．５０３８％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该监事候选人已经获得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当选为公司股东代表担任的

监事。

（上述监事简历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开披露。常青先生在公司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不在公

司领取监事津贴。 许维艳女士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管理办法以及其在公司的具体职位和履

职情况领取薪酬，不领取监事津贴）

另外，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由公司职工代表选

举产生，为谢大雄先生、何雪梅女士、周会东先生，将与两位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职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谢大雄先生、何雪

梅女士、周会东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上述三位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

管理办法以及各自在公司的具体职位和履职情况领取薪酬，不领取监事津贴。 ）

特别决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授权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处

理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的存档、修订及注册（如有需要）的手续及其他有关事项。 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二百三十四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

二

）

公司向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币计价

、

宣布和支付

。

公司向

Ｈ

股股东支付现金股

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

，

以港币支付

。

公司

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所需的

外币

，

按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

（

三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可

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三十

；

（

四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

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五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

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第二百三十四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

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

二

）

公司向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币计

价

、

宣布和支付

。

公司向

Ｈ

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

以人民

币计价和宣布

，

以港币支付

。

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

利和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

，

按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

（

三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在符合下述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实施现金分红

：

１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

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现金流充裕

，

实施现金分红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３

、

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良好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拟对外投

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０％

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

。

（

四

）

公司应优先考虑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亦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股票股利分配

可以单独实施

，

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

公司在确定以股票方

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

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

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模

、

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

，

以确保分配方

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

（

五

）

公司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时

，

应充分听取独立非执

行董事意见

，

并由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

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

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

六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七

）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大会

已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

确有必要对已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股

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调整的

，

应当经公司董事会论

证同意后

（

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

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

八

）

在利润分配方案依法公告后

，

公司应充分听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

。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

，

公司应

当提供多种渠道

（

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现场

、

互联网

、

投资者热线电

话等

）

接受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本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建议

，

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３９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

（

１

）内资股（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１

，

１５９

，

５９８

，

７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赞成

２３２

，

１２８

，

６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Ｈ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表决结果：

该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次会议同意修改后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委任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本

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建伟律师、魏伟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附件：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谢大雄，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４

年起至

２０１２

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谢先生是一位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于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应用力学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谢先

生

１９９４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曾任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南京

研究所所长， 自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历任本公司

ＣＤＭＡ

产品经理、

ＣＤＭＡ

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技术中心等。 谢先生是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首届深圳市市长奖。 谢先生拥有多年的

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６

年的管理经验。 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４９８

，

４９２

股，与公司控股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据本公司董事所知，并无其他事项需要知会本公司股东，尤其是并

无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ｖ

）条须予披露的有关谢大雄先生的信息。

何雪梅，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何女士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５

年

分别获得重庆大学工程机械学士学位和工业管理第二学士学位，曾在重庆大学学生工作部

工作。 何女士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加入本公司，曾在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本公司网络事

业部工作。 何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８０

，

３４７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据本公司董事所知，并无其他事项需要知会本公司股东，尤其是并

无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ｖ

）条须予披露的有关何雪梅女士的信息。

周会东，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财务监控部部长。 周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财务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 周先生自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加入本公司，具有注册

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格。 周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７８

，

１５８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存不在关联关

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据本公司董事所知，并无其他事项需要知会本公司股

东，尤其是并无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 至（

ｖ

）条须予披露的有关

周会东先生的信息。


